
耶穌是道路，真理，生命
經文：約1:1-4; 14:1-6

引言：

道路，真理，生命，是人生三大需要。

一．道路

思想之道，修身之道，治家之道，交友之道，理財之道，生命之道等。亞

伯拉罕一生跟從神，就是走以上的道路。

二．真理

有物理，事理，公理等。因人的理性有限，所以有公婆之理，而無公道永

恆之理。約伯記的四位朋友與約伯五人，自約伯記4—37章，共三十四章所討

論是公婆之理。在約伯記38—41章神將永恆之理指示他們。耶穌就是這真

理。

三．生命

有物質的生命，精神的生命，文化的生命等，但這些生命都會改變，惟有

屬靈的生命是永恆的，是指生命的本質，品格，如愛，善，美，智，傳遞生命

等。保羅一生見到耶穌，與得復活的生命後，不再以宗教，禮儀，種族，社會

文化等生命為可誇，而單以耶穌的復活生命大能為可誇(腓3:1-11)。有了真理

和豐盛的生命，必得勝罪惡，和撒但的引誘。

結論：

基督的道路，真理，生命，是絕對客觀的存在，但也因人的信心，可以成

為人類主觀實際的經驗。保羅已有這經驗，一切真信靠耶穌的信徒，都能有這

樣的經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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